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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4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

支出绩效的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本单位主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全面落实素

质教育；实现“教育目标的最终是创新”的理念，使学生学会生

活、学会学习。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针对课

程改革，开展师资培训；开展师德修养和班主任工作培训。

本单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隶属宁县教育局，内设教务处、

思政处、后勤处三个处室。2024 年度，本单位人员编制 132 人，

实际在职人员 144 人,(其中:在职职工 131 人，临时工 1 人)，退

休 2 人,遗属供养 8 人。退休移交养老机构 22 人。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的实施依据：根据《甘肃省财政厅教育厅<关于印发甘

肃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甘财教[2021]44



号)《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甘教资助[2019]3

号)规定，明确实施范围，资助标准及其他各项工作。

2.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根据《甘肃

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精神，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和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严格程序，规范操作，确

保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准确，规范、按

时实施，使资助资金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免补对象:原建档立卡

家庭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孤儿、烈士子女，以及因病因灾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等存

在返贫风险和致贫风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标准:家庭经济

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250 元。每学期按全年标

准的 50%下达，即小学每生 625元。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

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25元。每学期按全年标准的 50%下达，即

小学每生 312.5元。

3.项目申报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论证过程。设立城乡义务

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重要举措，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优化教育结

构，加快教育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于完善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促

进教育公平，具有重大意义。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发([2010]12号)精神，完善国家

资助政策体系。

4.项目绩效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情况。2024年春季和秋季学



期根据部门审核认定资助学生人数，按照资助标准及时下拨资金

5.项目预期投入情况。受助人数共计 425人次，享受城乡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资金共计 15.9万元。

6.预期主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益。该项目预期主要为改

善学生健康体质，提高师生满意率。

二、项目实施基本情况

（一）项目组织管理情况

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列

为年度重点任务、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资助政策，积极制定工作计

划，学校按照核定人数及时上报县局，请求上级拨付资金，督促

更好地执行国家政策;学校成立了由校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下设专门的资助管理部门负责工作的开展和监督。

学校针对实际情况，均在国家资助政策的背景下制定管理制度，

精准开展资助工作，确保政策及时、有序落实。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2024年度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支出预算安排 15.9万元，总投入

15.9万元,资金到位 15.9万元,实际使用 15.9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

100%，支出实现率 100%，资金使用合法合规。

三、项目绩效分析

（一）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2024年度城乡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项目的自评根据设计的自

评指标体系，采用现场核验等方法开展绩效自评。经评价，自评



得分 87.1分，自评等级为:良。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成本指标满分 20分，自评得分 20分。资助资金拨付及时;

项目立项科学合理。

2.产出指标满分 35 分，自评得分 34.6 分。扣分原因是资金

发放不够及时。

3.效益指标 25 分，得分 22.5 分，扣分原因是困难学生生活

水平有提升，但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4.满意度指标 10分，得分 10分。得分原因是学生、家长、

学校、老师对资助政策实施的充分肯定。

四、存在问题。

1.个别学生家长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

补助政策了解不够深入。

2.学校学生资助档案管理有待进一步规范、完整。

五、有关建议。1.加强宣传，确保政策深入人心。认真学习

相关政策文件，准确把握文件精神。通过公告栏、微信群、短信

等方式将资助政策宣传到所有学生家长，并且做好记录让学生家

长都清楚资助政策，

2.健全资助工作资料。资助工作涉及面广，备受社会关注各

校要严格按照《甘肃省学生资助管理办法》《关于做好学生资助

档案规整工作的通知》要求，在每项资助工作结束后，从下至上，

对受助对象资料进行全面的档案归档整理工作，做到资助对象可



查、可信。

附件：绩效项目自评表

宁县和盛初级中学

2025 年 3 月 10 日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提前下达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省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甘财教[2023]55号）
主管部门 宁县教育局 实施单位 宁县和盛初级中学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项目资金（元）

年度资金总额： 0 169875 0 10 0 0
其中：财政拨款 null 169875 null - 0 0
上年结转资金 null 0 null - 0 0
其他资金 null 0 null - 0 0

未完成原因分析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确保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率，改善学生精神面貌；
目标2：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成本，消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上学的后顾之忧。

未完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单位 完成率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绩
效
目
标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数 <=378万元 378 4 万元 100.00% 4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初中非寄宿
生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625元/生.年 625 4 元/生.年 100.00% 4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初中寄宿生
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1250元/生.
年

1250 4 元/生.年 100.00% 4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小学非寄宿
生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500元/生.年 500 4 元/生.年 100.00% 4

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小学寄宿生
生活补助基准定额

=1000元/生.
年

1000 4 元/生.年 100.00% 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初中非寄
宿生补助人数

>=1428人 1428 2 人 100.00% 2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初中寄宿
生补助人数

>=2609人 2609 2 人 100.00% 2

城乡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小学非寄
宿生补助人数

>=6858人 6858 3 人 100.00% 3

质量指标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发放覆盖
率

=100% 100 4 % 100.00% 4

义教困难生活补助达标率 =100% 100 4 % 100.00% 4

资金使用规范率 =100% 100 4 % 100.00% 4

时效指标

补助发放公开公示及时性 及时
100%-80%
(含)

4 100% 3.6

年度预算执行率 =100% 100 4 % 100.00% 4

指标下达及时率 =100% 100 4 % 100.00% 4

资金支付及时率 =100% 100 4 % 100.00% 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善学生精神面貌 改善
100%-80%
(含)

5 100% 4.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较上年提高 提高
100%-80%
(含)

5 100% 4.5

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成本 减轻
100%-80%
(含)

5 100% 4.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较上年提高 提高
100%-80%
(含)

5 100% 4.5

确保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入学率

确保
100%-80%
(含)

5 100% 4.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5% 95 10 % 100.00% 10

总分 100 87.1


